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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语
亲爱的同学：

     首先谨代表在香港学习研究的众多内地学生，恭喜你被港
校录取，也欢迎你加入在港学习的内地学生大家庭。“香港
内地学生联合总会”（简称：“总会”）是服务在港内地生的团
体，其根本宗旨是为内地学生在香港顺利地完成学业，更好
地融入香港学习生活服务。

      亲爱的同学，香港的大学国际化程度高，办学特色鲜明，
学科具有比较优势，近些年来国际排名不断攀升。香港的大
学不仅培养了大批本地青年学生，也吸引了内地成千上万的
莘莘学子来港就读。学成之后，或是远赴海外留学，或是回
到内地发展，或是继续留在香港寻求发展，香港都将成为你
们人生航程的新起点。“总会”就是陪伴你们在香港同行的忠实
朋友。

     亲爱的同学，你们来香港展开新的学习生涯是一件令人兴
奋的事，然而面对新的生活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或许你是紧
接着来港继续深造，或许你是离开工作岗位重新回到课堂，
但两地不同的教学方式、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环境
和制度体系都将是你遇到的新课题。离开家乡来到一个新的
环境，你们要学会独立地处理许多事情，比如租赁住房、交
结新朋友、适应新的教学系统与教学方式、熟悉不同的文化
和生活环境等。“总会”就是你们可依靠的帮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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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香港与内地最大的区别是“一国两制”，即国家主
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
变。来到香港就要了解香港本地的风俗习惯，遵守香港本地
的法律规定，比如学习香港人的专业操守、社会公德，文明
习惯，遵守当地的交通规则。当然，香港政治气氛浓郁，社
会要求多元，示威游行频繁，生活在香港的我们也要能够正
确理解香港的社会政治，避免被卷入激进的政治活动中去。

     亲爱的同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们肩负着亲朋好友的
嘱托，怀抱着美好的理想赴港求学，希望你们充分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刻苦学习，顺利完成学业，为美好的明天做好
一切准备。为此，我们编制了《新生服务手册》，希望对你
们能有所帮助。香港各高校里的“内地生联谊会”就是你们在
香港的家，如有需要欢迎与我们联系。祝同学们在香港期间
一切顺利！

香港内地学生联合总会

二零二一年七月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cssahk

 

欢迎登入总会网站
www.cssa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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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香港回归

历史背景

1840年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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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 《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

1860年 《北京条约》割让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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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99年至1997年6月30日

历史背景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方
针，收回香港，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谈判历时两年，共22轮；于1984年12 月19日签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
问题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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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会见全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作出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基本法从起
草到通过历时四年零八个月。基本法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
和政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
立。香港开始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 。

回归仪式



12   第二章   法律常识

第二章
法律常识

2.1「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要把坚
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
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
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2.2  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

国旗	                        香港特区区旗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坚持 「一国」是实行「两制」的
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
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宪法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整体上适用于香港。
	
设立香港特区的依据是宪法第31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
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以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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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基本法的依据是宪法。（基本法序言）

	 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

           脱离宪法，基本法就失去法律效力 。

2.3  香港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本
法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宪制性地位。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均以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 香港特
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行为都必须符合香港基本法; 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个人以及一切组织和团体都必须以香港基本法
为活动准则。

同时，香港基本法作为全国性法律，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地位的排序: 宪法 — 基本法 — 香港其它法律

2.4  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

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
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第12条），香港并非独立的政
治实体。

香港特区的权力来源于中央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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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如何管治香港

●

●

●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中联办)

「中联办」作为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其职责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行政长官要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就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有关
事务发出的指令。

基本法的解释权 (基本法第158条) 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权 (基
本法第159条) 属于全国人大。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区的防务和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
务(基本法第13、14条)。

联系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
部队 。

联系并协助内地有关部门管理在香港的中资机构 。

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增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交往。
反映香港居民对内地的意见。

处理有关涉台事务 。

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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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本法的解释权

         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  
          委(宪法第67条)。

          基本法第158条体现「一国两制」的精神：

       

       

       

       

2.6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
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于2020年6月30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通过，同日以全国性法律形式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三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

    《香港国安法》对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裂国
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
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

    《香港国安法》共有六章，分别为总则、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职责和机构、罪行和处罚、案件管辖与法律适用和程序、中央人民
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和附则，共六十六条。是一部
兼具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内容的综合性法律，主要内容包括：

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所有条文具有最
终解释权(体现「一国」)。

授权香港法院解释自治范围的条款，终审法庭院享有终审权(体
现「两制」)。

凡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特区关系的条款的解释，在终局
判决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前，须征询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
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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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对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

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机构及其职责。

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和处罚。

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

设立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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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    
        度的决定

     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发展适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
的民主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
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
有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如下决定：

一、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必须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切实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
效能，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
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行政长
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
选人等事宜。

       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
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
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等五个界别共
1500名委员组成。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不少于188名委员联合提名，且上述五
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15名。选举委员会以一人一票
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行政长官候任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全
体委员过半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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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90人。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
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分别选举产生。

五、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
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
特别行政区应当健全和完善有关资格审查制度机制，确保候选人资格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和关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
律的规定。

六、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
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七、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依照本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
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
法和表决程序》，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依法组织、规管
相关选举活动。

八、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安排和选
举组织等有关重要情况，及时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九、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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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活在香港

3.1  香港概览

地理位置

        香港位处中国东南端的珠江口岸，面向南中国海，凭借其优越的地理
位置，以及优良的维多利亚港，得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港、转口
港，目前更是亚洲的金融及服务中心。香港的总面积有1,106平方公里，
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组成。维多利亚港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
间，而新界则与中国内地接壤。香港近七成面积是郊野。香港更有逾200
个小岛，包括香港国际机场所在的大屿山。

气候状况

          香港属于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每年约3月至5月为春季，和暖潮湿,
晚上比较凉，平均气温摄氏17至26度；6月至8月为夏季，炎热潮湿，阳光
充沛，偶有骤雨和雷暴，平均气温摄氏26至31度；9月至11月为秋季，金风
送爽，阳光明媚，气温宜人，是全年最舒适的月份，平均气温摄氏19至28
度； 12月至翌年2月则是冬季，清凉干爽，云量较多，偶有冷锋，市区气温
甚至可降至摄氏10度以下，平均气温摄氏12至20度。

          香港的另一气候特征是，5至11月是风季，常受热带气旋（台 风）吹袭,
当台风逼近时，香港天文台会透过电视台及电台发出警报。当发出八号或
以上烈风讯号时，学校会停课，商店暂停营业、航班或会取消。此外，香
港天文台另有一套暴雨警报系统。香港天文台提供详尽的天气信息：您只
要拨打1878 200，接通后按「1」（广东话）或「2」（国语），即可收听最
新的天气情况。

   第三章      



20   第三章 生活在香港

历史

      1997年7月1日中央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别行政区，实施「一国两制」。

语言和文化

      香港的官方语言是中文和英文，语言包括粤语、英语、普通话（简称
两文三语），所有官方标志均以双语（英文及繁体中文）标识，大部分商
店和餐馆的招牌也同时兼具中英文。

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占领香港，中英双方签订《南
京条约》后，香港岛被割让予英国。其后，九龙半岛又在1860年被割
让；1898年，英国再进一步向中国租借目前的新界地区以及235个岛
屿，租期99年，至1997年止。

750多万

1,106平方公里

中国籍人士约占92%；其他国籍人士主要来自东南亚国

家、英国、印度、巴基斯坦、美国、澳洲、尼泊尔、

日本等

能操粤语人士占93%；能操普通话人士占48%；能操英

语人士占 46%

公共行政；社会及个人服务业97万人，占总就业人数

26%

金融、保险及地产业；专业及商用服务业72万 ，占总

就业人数19%

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业；信息及通讯业43万人，

占总就业人数12%

人口
面积
国籍

语言

主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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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香港特区政府架构

行政长官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是行政长官，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
会根据《基本法》选举、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产生。行政长官负责执
行《基本法》、签署法案和财政预算案、颁布法例、决定政府政策以及
发布行政命令，并由行政会议协助制定政策。

行政长官以下      

第一层是司长，即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和律政司司长。他们
均是由行政长官委任，负责制订香港政府最主要的政策，并直接
向行政长官负责。
	
第二层是决策局，又称为政策局，负责制订、统筹及检讨特定范
筹，共有13个决策局。如卫生、运输、保安等。所有决策局又共
同组成政府总部 。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发展局

教育局

环境局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食物及卫生局

民政事务局

工商、电讯、科技、创意产业（包括电影业）、广
播、旅游、保障消费者权益及竞争政策

香港的政制发展、统筹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关系
的事宜、人权及公开资料的政策

规划、土地使用、屋宇、市区重建、建造和工程，
以及与发展有关的文物保育事宜

教育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及能源

财经事务及公共财政

食物安全、环境卫生及健康事宜

地方行政、小区及青少年发展、大厦管理、法律
援助、社会企业、艺术、文化、体育及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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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香港教育
       由2008/09年起，香港实施新的高中学制，完成了小学六年、初中三
年、高中三年的学制改革。2011/12年起，大学本科实行四年新学制。自
此，香港学制与内地学制相同。

        目前香港共有八所接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资助的可颁
授学位院校，每年提供15000个学士学位名额，它们包括香港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
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其他还有民政事务局资助的香港演艺
学院，财政自给自足的香港公开大学、香港树仁大学、珠海学院等 。

第三层是部门，是政府政策的执行部门，例如卫生署、警务处等。

直属行政长官的部分机构，有廉政公署、审计署、申诉专员公署
和公务员叙用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保安局

运输及房屋局

公务员事务局

创新及科技局

扶贫、劳工、人力及福利

内部保安及维持治安；紧急事故应变处理；出入境管制

及跨境措施；消防及紧急救援服务；惩教服务;禁毒、对

抗洗黑钱及打击恐怖份子的财政

航空、航运、陆路及水路交通、物流发展及房屋事务

负责管理整体公务员队伍的政策工作，包括公务员的招
聘、薪俸及服务条件、人事管理、人力统筹、培训、纪
律及政府内部法定语文政策

推动和支持应用研究及发展与科技转移及应用 ，所培养

社会的创新科技风气，促进科技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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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香港住房  

         香港的住宅楼宇大致上分为两类，一为私人楼宇，一为公共房屋。

3.5  香港交通

       香港的土地面积只有 1106 平方公里，但人口却逾 750 万。香港是一个
繁华的国际都会，海、陆、空交通都非常方便。本港各类公共交通工具，
包括铁路、电车、巴士、小巴、的士和渡轮。

1.  港铁 (MTR)

      目前，港铁的综合铁路系统由 九 条铁路线：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
南港岛线、东涌线、将军澳线、东铁线、屯马线及迪斯尼线共98个车站
组成，每日为二百多万乘客服务，系穿梭市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运作
时间为每日上午六时至凌晨一时。市区线约2-4分钟一班，东涌线及迪斯
尼线则班次较疏。

私人楼宇由发展商从政府拍卖的土地中投得地皮，再出资兴建，然
后根据市场价格向公众出售（或出租），收回投资与获得利润。

公共房屋是基于香港独特的住房体制而由政府出面兴建的住宅楼
宇，由于免收地价，故公共房屋建设成本较低，因此租售给市民的
价格也大大低于私人楼宇。公共房屋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供出租
的公屋， 一种是只供出售的公屋（也称居屋)。这两类公屋的租售价
格一般都不受市场因素影响。从房屋的质量及内部设施来看，私屋
最佳，居屋次之，公屋则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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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以地区或终点站命名。虽然各自有颜色代表，但并不会用「红色
线」、「蓝色线」等称呼。

( 黄埔                            调景岭 ）
( 中环	                           荃 湾   ）
( 坚尼地城	               柴 湾  ）
(   金	 钟	               海怡半岛 ）
(   香	 港	               东 涌  ）
(   北	 角	               宝 琳 / 康 城 ）
(   红	 磡	               罗湖 / 落马洲）
(   欣	 澳	               迪斯尼 ）
(   屯	 門                      乌溪沙 )

观 塘 线     
荃 湾 线      
港 岛 线      
南港岛线     
东  涌  线   
将军澳线     
东  铁  线  
迪斯尼线  
屯马线      

数据更新于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services/system_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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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场快线（香港站到博览馆，途经机场）

        机场快线（机铁）由港铁公司营运，系专为
机场旅客而设的铁路。服务时间为早上5:50至凌
晨1:15。列车每12分钟一班，由机场至香港站约
需24分钟，提供快捷往返市区的服务。

3.  轻铁及巴士服务

       自1988年起，轻铁一直是新界西北区内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新市
镇的建设，轻铁网络亦不断扩展。自2003年天水围支线通车后，轻铁网
络扩展至36.15公里，共有68个车站。轻铁既服务新界区日益增加的人
口，也为港铁提供接驳交通服务。轻铁乘客可于元朗站、天水围站、兆
康站及屯门站换乘西铁线 。

        为更便利使用轻铁服务的乘客，港铁提供接驳巴士服务，穿梭多个位
于新界的轻铁车站，每日接载成千上万的乘客。公司的综合收费系统更
让使用八达通的乘客享用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来往多个屋苑与指定轻铁
车站。

具 体 路 线 可 以 浏 览 港 铁 网 页 ：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services/lt_bus_index.html

4.  巴士
       巴士(公交车) 服务主要由三间私营机
构提供：九巴、城巴及新巴。各巴士公
司均有自己一套路线编号，部分号码会重
复。乘客只要弄清楚目的地就没问题。乘
车收费根据路程和性质而定。长途、跨
区、特快、通宵等路线较贵。乘客于巴士
前门上车及付款。各巴士公司均接受八达
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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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车

       香港电车历史悠久，系世界最大的双层电车车队。电车穿梭港岛北部
闹市，由东区的筲箕湾到西区的坚尼地城分段行走。另有支线绕过跑马
地。电车服务时间约为早上6时至深夜12时，班次频密。单程车资一律为
港币2.6 元，可用八达通卡。

6.  昂坪360缆车

     昂坪360缆车由港铁公司营运，接
大屿山东涌市中心及昂坪。全长5.7
公里，车 程20-25分钟。

7.  渡轮

       渡轮在香港交通历史上扮演重要
角色。虽然今天已经有港铁及多条过
海隧道，但渡轮仍每日服务，接载乘
客往返维港两岸及离岛。

8.  小巴

       公共小型巴士有十六个座位，主要
用作短程接驳和服务人口较少的地区及
屋苑。但亦有个别长途线、特快线、过
海路线及通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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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的士

       香港的出租车(的士)分三种：

市区的士：

       红色车身，可于港九新界任何一区、大
屿山的东涌、赤鱲角机场及迪斯尼乐园接载
乘客。

      小巴分红色及绿色（专线）两种。红色小巴没有固定路线及收费，一
般只收取现金，于下车时付款。惟乘客须清楚不成文的行车路线及上落客
禁区，并于落车前扬声通知司机。因此红色小巴并不太适合游客乘搭。

       绿色专线小巴的运作则比较近似巴
士，有固定编号、行车路线、车站、班
次及收费，有些路线设有分段收费。乘
客上车时付款可使用八达通卡 。

新界的士：
      绿色车身，只可于新界指定地区
接载乘客。

大屿山的士：
       蓝色车身，只可以于大屿山范围营
运，包括赤鱲角机场及迪斯尼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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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特区政府防疫有关政策

     限制社交距离

       减少社交接触是延迟本港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的关键。政府会因应
疫情的发展，不时检讨相关措施的可行性，适时作出调节。订立《预防
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和《预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群组聚集）规例》有助进一步减少社交接触。

     任何人参加受禁群组聚集、组织受禁群组聚集，或拥有、控制或营
运进行该聚集的地方及明知而容许进行该聚集，均属犯罪，最高可被罚
款港币25,000元及监禁六个月。

     强制佩戴口罩

        现时延续强制佩戴口罩的要求，依据《预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
规例》，任何人在登上公共交通工具时，或在身处公共交通工具上时；或
在进入或身处港铁已付车费区域时；或进入或身处指明公众地方（即所有
公众地方，除了《郊野公园条例》所界定的郊野公园及特别地区内的户外
公众地方）时，须一直佩戴口罩。任何人违反有关条文即属犯罪，最高可
处第三级罚款（港币10,000元）。

   「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序

       政府在2020年11月16日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序，是为市民
提供便利的数码工具，自行记录自己进出不同场所及乘搭的士的时间。
日后若发现用户曾和确诊者一样在相若时间到访过同一场所，或曾和确
诊者一样（不论是司机或乘客）在同日乘搭过同一部的士，流动应用程
序会向用户发出通知。若用户不幸确诊，其在应用程序内储存的出行记
录亦可协助卫生防护中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3.6  香港特区政府防疫措施和隔离政策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疫情尚未过去，香港仍面临疫情反复的可能。
在疫情持续期间，香港特区政府维持有关抗疫措施，包括入境管制以及
限制社交距离等，并视疫情变化作出及时调整。请同学们关注特区政府
官网及有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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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特区政府隔离有关政策

香港政府隔离有关政策请见 ：

「2019冠状病毒病专题网站- 同心抗疫」：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inbound-trav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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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已就「2019冠状病毒病」个案设立热线    
 电话，热线每天由上午九时至晚上八时运作，接听市民查询。

热线电话号码：2125 1111  /  2125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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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香港医疗和求医指南
      
        香港医疗保障制度由政府直接主办一体化的医疗健康护理服务，市
民也可以自行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享受商业健康保险有关待遇。由于香
港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质量高、收费低，市民一般都选择公立医院提供
住院和专科门诊服务。

医院及诊所服务

        香港的医院分为公营和私营两大类。公营医院全部由医院管理局管
理。相对私营医院，公营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一般较为便宜，但轮候服
务时间较长。医院管理局辖下管理有超过43间的公立医院、48间专科诊
所和73间普通科诊所。

急症室服务

        对于急症重症，持有香港身份证可在香港公立医院看病。可以自行
前往，或者打“999”报警救护车约在十分钟内达到，及时送入最近的医
院； 急诊需要自付180元的急诊费，护士会根据症状派发一个1-5的号码
牌，5普通，1最急。公立医院的轮候时间很久，这个也只能忍耐了。

        全港共有17间公营医院提供急症服务（联络方式和地址请见第四章
4.11），它们分别是：

●  香港岛区主要是玛丽医院、律敦治医院和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
●  九龙区主要是广华医院、伊利沙伯医院、基督教联合医院、明爱医院；
●  新界区有大埔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北区医院、沙田的韦尔斯
     亲王医院、新界西的玛嘉烈医院；以及将军澳医院、沙田医院、屯门
     医院、仁济医院和博爱医院。

        香港私家医院同内地的私人诊所完全不同概念，设备齐全，服务优
良，几乎不需等候，当然，费用可是相当贵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同学不
建议看私家医院。当然，如果你在香港买了大病保险的除外，保险公司
会负责你在私家医院的诊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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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科门诊（公营）

        普通科门诊诊所提供方便和费用相宜的基础医疗护理服务，包括：
诊治一般疾病和慢性疾病，以及支持性治疗，例如清理伤口和拆线等。
但是轮候时间比较长，需要提前预约。

普通科门诊（私营）

       如果是普通科门诊，不是很紧急的，则可选择就近的私人诊所。好处
是病人可自主选择医生，诊疗时间也更有弹性（公立诊所等待期长），每
次诊症收费约200-350 元，大部分人都能负担得起，并认为“物有所值"。

大学门诊

       大部分高校校内有诊所，可以处理一般简单疾病治疗，价格便宜。                

3.8  香港银行、电信

香港银行

        港币三大发钞银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其他银行还
有： 恒生银行、东亚银行、花旗银行、南洋商业银行、集友银行等等。
      
      银行开户和银行卡
      银行开户需要的材料：
      1.  本人的香港身份证或通行证

到香港就要以最快速度办理身份证，然后拿到正式身份证之       
前，香港入境处会发给你一张临时身份证（行街纸），此纸等同
于你的身份证。香港银行也可使用港澳通行证开户，而不需要香
港身份证。

需要到校注册后尽快办理，有些银行也接受“录取通知书”。
2.  学生证



 生活在香港   第三章      33

      3.	 香港的住址证明
      

银行户口类型：

港元储蓄户口：

      －	 港元支票户口（又称：往来户口），同时申请支票薄；
      －	 也可同时开立外币户口和投资户口 。
      －	 亦可开立一个“综合理财账户”。例如：恒生的“Green Banking",
      

      －	 善用支票：

在香港个人支票的使用非常普及，善于使用个人支票将给你带来
很大方便。例如:需要从Ａ银行调动一笔较大金额的钱到Ｂ银行,
（1）可以办理跨行转账，但需收取手续费;（2）或者可以从Ａ银
行提取现金，然后存入Ｂ银行，但这受到每日现金提款最大值的
限制，如果超过此限额，你可能需要分几天分批调动这笔资金。
而个人支票则可解决这个问题，你只需确保你A银行的往来户口
中有足够的资金，写一张支票，然后将支票存入B银行即可，无
需手续费，也不怕路上被人偷、抢，即使支票遗失，支票上有收
款人的姓名，因此只有收款人方可取钱，提升了安全度 。

中银的“好自在”，东亚的“i-Acount”，汇丰的 “ 明智理财”，渣打的“快
易理财”等等。不过享受综合理财服务需要注意各综合户口的最低资
金结余要求，如果你的日均存款 或者投资总额少于这个数值，就可
能被银行征收服务费。各银行的综合理财户口的最低结余要求均不
同，通常学生是可以豁免的。开户时向银行经营员询问清楚 。

如分配到学生宿舍的同学，可以去宿舍办公室开具证明, 或者
拿着宿舍录取文件原件去办理；
如果是在外租房的，可以拿着租约代替住址证明，租约必须有
双方的合法签名或者盖章 ；
大部分银行接受内地身份证上的住址作为你的住址证明，开户
后再更新成你目前的宿舍或者租住地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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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

－ 在港办理 VISA 和 MASTER 等信用卡，须持有香港身份证，具体

而且在香港，有些场合经常使用支票作为押金、缴费的方式。最
后，要确保你的往来账户有足够的资金够银行划账。
－ 银行卡（即ATM取款卡）：

香港有3个ATM网络：银通（JETCO）、汇丰集团以及AEON。

银通： 

汇丰集团：汇丰、恒生银行不属于银通网络，因此它们两家
的提款卡不可以在银通的ATM上取款，不过汇丰
恒生自身拥有庞大的ATM网络，并且在汇丰、恒
生的ATM 上可以互相取款、转账，均不收费。

除AEON、汇丰、恒生银行以外的所有银行ATM 网络都
属于银通，类似内地的银联，所以任何银通网络的成员
（例如中银、东亚、渣打）均可在自家或者其余银通成
员银行的ATM免费取款；

电信
未有香港身份证前，可以购买电话储值卡。在Seven-Eleven或者OK店均 
可以购买到中国联通等电话储值卡 。

办好香港身份证后，可以到移动运营商办理上台包月业务；包月套餐为每
月缴纳月费，提供基本月分钟，超时另外付费，但费用较高。

香港主要移动营运商有：中国联通、中国移动、3电讯、PCCW

和 one2free 等。

办理程序可向银行营业员查询。开学期间，银行会在学校进行信
用卡推广活动，许多银行会免年费，以及赠送迎新生礼物，可多
做比较后再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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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香港旅游
请 浏 览 香 港 旅 游 发 展 局 网 页 ：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index.jsp

3.10  香港购物好去处
请 浏 览 ： 
https://www.discoverhongkong.com/tc/explore/shopping.html

3.11  法律与就业

       香港是法治社会，香港人亦向来以遵纪守法著称。企业招聘也考虑
员工的个人诚信和是否有违法纪录，特别对于专业性的工作，违法纪录
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1.  只要有犯罪记录，无分轻重，香港警方将不予签发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即俗称“良民证”)，对个人日后旅游、移民或收养小孩等事宜会有严
重影响。这是没有“豁免”或“例外”的。许多世界著名大学学府，在申
请表格内都有一栏查询申请人是否有犯刑事罪记录。部分国家在申
请人入境签证时甚至会查询申请人有否曾受逮捕或检控，无论事后
是否定罪。因此就算逮捕或检控后未经定罪也可能会影响成功申请
入境部分国家的机会率。

根据香港犯罪自新条例，律师、大律师、会计师、各类法定持牌人
(如酒牌持有人）、保险从业员、银行高层等全部不获豁免。换言
之，有犯罪记录的人无法从事以上专业或者获得相关牌照，无论该
犯罪记录是3年前或30年前的。

在罪犯自新条例中订明，公职人员(包括司法、警务、惩教、感化、
海关、入境、消防、廉政、金管局、保监等）都不获豁免，获罪后3
年或30 年都一样，有案底人士对这些公职或职级不能问津。

2.

3.

除了上述的影响外，有案底人士可能连找份普通工作都会变得困难
重重，因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雇主一般倾向选择聘用没有案底的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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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证件办理

4.1  香港身份证

        凡获得在香港逗留超过180天的18岁或以上的新抵港人士，须在抵港
后的30天内申请并登记身份证。

申请香港身份证程序：

网上或电话预约办证

各区身份证办理处各自确定派号数目，因此为了节省排队时间，可先
行网 上 预 约 。 预 约 网 址 如 下 ： 
http://www.gov.hk/sc/residents/immigration/idcard/hkic/bookregidcard.htm

当然，申请人也可亲临人事登记办事处领取当日筹号，但要视乎是
否有剩余配额。

到入境处各区办理处领取筹号及申请表格

如你已预约了办证时间，请告知接待处职员有关预约时段及身份证
明文件号码或出示预约确认通知书。在等候登记员接待期间，请小
心阅读及填妥申请表格。

办证过程

当大堂的显示屏显示你的筹号时，你需前往指定的登记室，并把申
请表格、证明档交给登记员。登记员会检核你领取身份证的资格，
并帮你扫描左、右手拇指指纹及拍摄照片。然后你会被邀请到等候
间等候，待批核主任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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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身份证

申请香港身份证需要10个工作天（星期六及公众假期除外)。
可根据「申请身份证收据」上指定的领证期限内亲自或授权代表前往
领证。

申请补领身份证

如果你的身份证已遗失、毁灭、损坏或污损，必须在14天内向人事
登记办事处报告并申领新证。如在香港以外地方遗失身份证，则须
在返回香港后的14天内，向人事登记办事处报告并申领新证。补领
新证的费用为港币370元。

●  港岛办事处
地址：湾仔告士打道7号入境事务大楼8楼（港铁湾仔站A5出口）
办公时间：8:45am-4:30pm（星期一至五）
                 9:00am-11:30pm（星期六） 
电话号码：2824 6111

●  九龙办事处
地址：九龙长沙湾道303号长沙湾政府合署3楼
        （港铁深水埗站 C1出口）
办公时间：9:00am - 4:30pm（星期一至五） 
                  9:00am - 12:30pm（星期六）
电话号码：2150 7933

当显示屏再次显示你的筹号时，你需前往指定的会面室，并把申请
表格、证明档及身份证（如有的话）交给批核主任。批核主任会复
核你领取身份证的资格，再次扫描你的左、右手拇指指纹 。

香港入境事务处各区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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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塘办事处
地址：观塘海滨道123号九仓电讯广场地下商场25至35号及43至
45号铺位（港铁牛头角站B6 出口）
办公时间: 9:00am -12:45pm & 2:00pm - 4:30pm（星期一至五)
                9:00am -12:30pm（星期六）
电话号码: 2755 9545

●  火炭办事处
地址：火炭乐景街2-18号银禧阁商场四楼405及406号
        （港铁火炭站C 出口）
办公时间：9:00am - 12:45pm & 2:00pm - 4:30pm（星期一至五)
                  9:00am - 12:30pm（星期六）
电话号码：2653 3116

●  元朗办事处
地址：元朗西菁街23号富达广场地下B铺位（大棠道轻铁站）
办公时间：9:00am - 12:45pm & 2:00pm - 4:30pm(星期一至五）   
                  9:00am - 12:30pm（星期六）
电话号码：2475 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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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来港学生（学者）报到注册流程

      新来港学生（学者）抵港后三个月内，需办理网上报到注册手续。为方
便内地来港学生（学者）办理报到注册，中央驻港联络办内地学生证明办
理处已开通网上报到注册，内地来港学生(学者)可通过网络完成报到注册。

1.  新生网上报到程序

2.  在港澳地区学习证明

登入网址 www.xxzminhk.com 或 
扫描QRCode，按要求填写并提交注册信
息。信息正确提交后，系统将派发注册编
号，注册完成。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取消「在港澳地区学
习证明」。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已于2020年12月31日24:00后不再
受理开具「在港澳地区学习证明」的申请。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会继续为广大内地学生（学者）提供协助和服
务。

服务电邮：info@apec.org.hk
服务电话：2559 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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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港澳通行证及学生签注

申请学生签注程序

      在录取通知书中有详细规定，时间大概1个月，学校会将办好的香港
签注用特快专递送到你提供的地址。拿着香港签注纸和 offer 等数据到户
口所在地的公安局负责部门办理内地方面的签注，可以申请到内地签发
的通行证。可将香港签注贴到通行证内页，看清楚你必须在何时之前到
港，否则签注将会无效。到港时你的签注会被加盖公章，就算启动了。

        按照入境处的规定，在香港读书期间是不可以打工的。学生签注上
面一般都会注明，就读期间不得从事有报酬性的工作。如果被政府部门
发现在就读期间有打工行为，将会被依法处置。如果因为课业需要或者
做义工，志愿者之类的工作，需要有关方面开出证明，向入境事务处提
交申请，经批准后方可。

家长探亲签注

       为进一步方便内地居民赴香港探亲，内地公安局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起，为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签发一年多次赴香港探亲签注。
新签注的有效期为12个月。内地居民持附有该签注的往来港澳通行证，
可于签注的有效期内多次来港探亲，每次在港逗留不超过90天。

办理学生签注延期程序 (余下的逗留期限不超过4星期 ， 才可办理延期）

所需材料

到学校领取申请表，填好后交到各系工作人员签字，院系证明信、
学生证、香港身份证、奖学金证明、通行证个人资料页，及最新一
次出入境记录页的影印本，交到学校办理在读证明。

网上预约办理延期

办理签注延期申请最好在网上提前预约，预约完毕后会出现最终确
认页面，可以打印出来在预约日期前往湾仔入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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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证地点

湾仔入境事务大楼6楼――优秀人才及内地居民组，在接待处(1或2
号柜位）递交自己的网上预约确认信。

网上直接申请签注延期

为了避免多次来往湾仔入境处，也可以在网上直接申请签注延期，
具体步骤如下：登入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网站 http://www.immd.gov.
hk 点击电子服务->申请/预约->延长逗留期限。进入香港政府一站
通的网站，里面详尽介绍了需要网上提交的相关数据并提供了申请
逗留期限的系统连接，整个申请完成后打印申请完成的确认页面；
申请一般会在1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之后入境处会通过邮件或电
话通知领取签注，领取签注时携带网上提交扫描数据的原件以备工
作人员核对。领证时去湾仔入境处6楼在接待处领取筹号后在等候区
等待，与柜位工作人员核对后，缴费即可领取新的签注。

办理内地签注的三种方式         

1）香港中国旅行社代办
办理地点：香港上环皇后大道中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14楼                  
需提交的资料: 身份证（香港及内地)、港澳通行证、新老香港签注

及老的内地签注、最后一次入港记录影印本。带齐港
澳通行证、香港身份证、内地身份证原件和两张彩色
证件照。(常需要10个工作日)。

2）深圳罗湖海关办理
地点：罗湖区沿河南路海关出入境管理处政府办公楼
          省公安厅深圳签注办事处（罗湖港铁站附近）3 楼
要求：同香港中旅的要求
取证要等两周，领证时要带身份证影印本
咨询电话：0755-8232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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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户口所在地办理

通行证遗失补办

      在深圳遗失通行证后需即刻到最近派出所报案，并开遗失证明。之后
准备身份证影印本，户口本影印本及所需二寸照片，带600元人民币到深
圳市公安局二楼，领取排队号等候。之后找二楼的大堂科长告知基本情
况并强调希望尽早赶回学校继续学习，并按要求填写申请表以及自由行
的申请表，办理通行证及自由行签注。

       约 5 到15天可拿到自由行证件，并到银行开资产证明，准备录取通知
书或就读证明影印本，以及派出所的被盗证明影印本。

       返回香港后将临时通行证上有内容的页面都复印并去香港入境事务
处网站下载申请学生签注的表格，填完并带以上所准备数据去学校申报
通行证遗失，并开在读证明，把所有数据递交香港入境事务处办理。拿
到签注之后， 委托上环中旅办即可，要交手续费。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护照

       按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需由中国公民在户口所在地办理。
具体规定请联系当地公安部门查询，在读学生不能在香港办理中国护
照，也不能办理香港特区护照。因此建议在来港之前先办一个护照，因
为这对于你今后出国提供相当大的便利，也省却你之后还要回原户籍地
办理的麻烦。而对于喜欢旅行的同学，护照也是必不可少的。

原则上续签的申请及新签注的领取都需本人亲自办理，但是
可书面授权委托其他人代为办理。不过在续签的申请及领取
当日，本人必须要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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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延期
       
       虽然不能在香港首次办理护照，但是却可以办理护照的延期、换发和
补发等事宜。办理护照延期需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
政区特派员公署”（以下简称“外交部驻港公署")。

地点：香港湾仔港湾道26号华润大厦低座六楼
咨询电话:（852）34132404（办公时间人工接听）
邮箱：fmcozgzj_hk@mfa.gov.cn

办理护照延期所需要的文件：

1.  香港身份证 + 影印本；
2.  原护照 + 原护照个人资料页影印本；
3.  港澳通行证 + 个人资料页影印本 + 香港所发签注所在页影印本   

    + 内地所发签注所在页影印本；
4.  近期免冠护照相片三张；
5.  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换/补发、加注、延期申请表》1张

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登录其网站 ： 
http://www.fmcoprc.gov.hk/chn/lsxx/zgr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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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学生八达通卡

       未满25周岁（含25周岁）的全日制学校学生可以申请办理学生八
达通卡。办理人需在任何港铁站或大学学生事务部门领取学生八达通表
格，填写并交回学生事务处盖章，准备一张40mm×35mm 的彩色照片，
并交到就近港铁站，同时缴纳HK$90。

      递交了申请表格却尚未拿到八达通学生卡时，可以购买港铁特惠票，
但必须将港铁站发出的证明表格随身携带，以备检查。学生八达通卡乘
坐港铁可享受5 折优惠。

4.6  办理 IANG 工作签证
      
       对于大部分打算毕业留港工作的学生，结课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办
理IANG 签证。这个签证可以使你在香港不受限制地工作，且只要你的工
作内容是与学科相关的，在到期之后就可以办理续期，直至获得香港永
久居民资格。

       办理 IANG 需要的资料有：往来港澳通行证（原件及身份页、香港
学生签注页、最后入境盖章页影印本）、香港身份证（原件及影印本)
、ID990A 表格（包括需要贴在上面的2寸半照片一张)、毕业证书/毕业证
明信（由学校出具，可提交原件或影印本) 。

     有关详细的所需資料清單，请参阅：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IANG.html#second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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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G签证办理流程：

        办理 IANG 签证可以事先在网上预约，也可以不预约直接去，但是预
约只可以预约你的现有签证到期日之前一个月内的日子。另外，预约系
统是针对签证续期的，虽然我们可以以续期的名义预约，但到了柜台切
记要向工作人员说明是办 IANG 而不是学生签注续期。

入境处的网上预约网址：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IANG.html#secondTab
         在入境处柜台办好手续后，会得到一张卡片，上面标明了申请编号

和领证时间。之后，就可以根据这个编号在网上查询申请进度。

查询申请进度： 

        在申请获认取后，可通过24小时电话查询热线(852) 3160 8663查询
申请进度。如有其他查询，可于办公时间内致电「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
港就业安排」热线电话(852) 2294 2190﹑传真至(852) 2877 7711或电邮
至enquiry@immd.gov.hk 查询。

入境处办理 IANG 签证的机构名称及地址：
湾仔告士打道7楼入境事务大楼6楼优秀人才及内地居民组
办公时间：8:45am-4:30pm（星期一至五）
                  9:00-11:30pm（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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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逗留签注办理流程

       在拿到了 IANG 签证后，接下来应该更新内地逗留签注了。办理逗留
签注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前往深圳办理或在香港办理。

     1.  由香港中国旅行社代办
办理地点：香港上环皇后大道中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14楼

香港办理逗留签注所需的资料：

        由香港中国旅行社给出的“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申请
表”、相片一张（在中旅办理签注时照相即可）、内地身份证和香
港身份证（原件及影印本）、正在使用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原件及个
人资料页、最近一次逗留签注页、原有的学生签注页及新的IANG签注
页影印本）。

        办理可以事先预约，也可以不预约直接去。预约系统可预约之后
14天的时间。如已预约办理，只需在预约时间提前15-30分钟前往指
定地点取筹号办理即可，平均等待时间约为30分钟至1小时。

预约网址：http://www.ctshk.com/passport/talent_bookrep.htm   
       办理完成之后会得到一张回执，上面写有取证时间。一般来说，
办理逗留的时间为10个工作日。取证时需要带着取证回执及通行
证，工作人员会把逗留签注贴在通行证上。办理费用为：一年的逗留
签注370元港币，一年至两年的430元港币，两年以至三年的490元港
币。

2.  前往深圳罗湖海关办理

地点：罗湖区沿河南路海关出入境管理处政府办公楼
           省公安厅深圳签注办事处（罗湖港铁站附近）3楼
要求：同香港中旅的要求
办理费用：一年逗留签注100元人民币，一年以上150元人民币办理
时限：约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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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学生签证延期（非 IANG 签证）

参考网址：https://www.immd.gov.hk/hkt/online-services/applyex-
tensionstay/visitor.html 
处理时间 ： 约为两个星期

申请时所需文件

申请人须向大学递交以下材料：

1.  延期居留申请表格
2.  香港身份证明文件复印本
3.  学生证复印本
4.  往来港澳通行证复印本（须显示个人资料、学生签证卷标
     以及学生-批准逗留印章）

申请人须向入境事务处递交以下材料：

1.  香港入境事务处延期居留申请表格（ID91）
2.  香港身份证明文件复印本
3.  大学学生证复印本
4.  往来港澳通行证复印本（须显示个人资料、学生签证卷标以及学生批   
     准逗留印章）
5.  由大学发出一份就读而需延长逗留期限的证明书

        学生须于现有之学生签证到期前一个月向香港入境事务处及中国旅

行社递交申请。延期申请通常可在逗留期限届满前四个星期内提交。你

可亲自递交或以授权信形式委托代理人提交申请，惟在递交申请及领取

签证当天，你必须身在香港。内地学生可前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七号入

境事务大楼六楼 「优秀人才及内地居民组」递交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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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用电话

5.1  日常常用电话

香港查询电话号码

香港查询时间/天气

香港天文台 24 小时天气查询

香港政府热线服务中心

香港海外长途电话(受话人付款)

香港国际直拨电话(IDD)及电话卡服务查询

香港报案、火警、急救(24小时紧急求助)

香港旅游发展局旅游热线(多国语言)

香港警察询问处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

香港国际机场(24小时)

香港入境事务处(24小时)

香港卫生署

1083(粤语) - 1088(普通话) -1081(
英语)

18503(粤语) -18508(普通话) 
-18501(英语)

187 8200 (粤语)-187 8202 
(普通话)

1823

10010

10013

999, 传真求助:992

2508 1234

2527 7177

2929 2222

2181 8888 (粤语)

2824 6111

2961 8989

5.2  香港紧急常用电话

香港报案/火警/急救

香港传真求救、报警

香港手提电话求救

香港消防署火警

香港九龙救护车服务

香港新界救护车服务

香港救护车服务

香港消防署救伤

(852) 999

(852) 992

(852) 112

(852) 2723-2233

(852) 2713-5555

(852) 2639-2555

(852) 2576-6555

(852) 2723-3355

名称	                                                                     电话号码

名称	                                                               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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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东亚银行
香港中银
香港大通
香港美国运通
香港汇丰银行
香港恒生银行
香港渣打银行
香港万国宝通

香港永亨银行

(852) 2831-9933
(852) 2544-2222
(852) 2832-6603
(852) 2811-6122
(852) 2748-4848
(852) 2836-0838

(852) 2886-4111
(852) 2860-0333

(852) 2852-5451

香港嘉华银行
香港华人银行
香港大新银行
香港华比银行
香港友联银行
香港大来信用证
香港港基国际银行
香港上海商业银行
香港海外信用卡有限公司

(852) 2544-2222
(852) 2868-6831
(852) 2828-8188
(852) 2269-6099
(852) 2544-2222
(852) 2860-1888

(852) 2512-1131
(852) 2818-6328

(852) 2832-6603

5.4  香港生活日常常用电话

香港电灯故障求助

香港电灯公司

香港电灯公司电力故障

香港中电紧急维修

香港斜坡维修

香港煤气紧急维修

香港水务署水费查询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

(852) 2555-4000

(852) 2843-3111

(852) 2555-4999

(852) 2728-8333

(852) 2885-5888

(852) 2880-6999

(852) 2824-5000

(852) 2575-4477

香港教育局停课查询

香港教育局普通查询

香港渠务署一般查询

香港管道淤塞

香港管道淤塞九龙/新界

香港管道淤塞香港/离岛

香港管道淤塞新界北

香港渠务署一般查询

(852) 2892-6193

(852) 2891-0088

(852) 2877-0660

(852) 2300-1447

(852) 2301-2637

(852) 2805-6344

(852) 2300-1444

(852) 2877-0660

名称	                                 电话号码

5.3  香港信用卡报失常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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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香港交通及相关常用电话

香港过境巴士

香港公共小巴

香港大屿山巴士

香港城市巴士客服热线

香港九龙巴士顾客热线

香港新大屿山巴士客服

香港新世界第一巴士客服

香港电车公司

香港山顶缆车有限公司

香港港九小轮

香港新世界第一渡轮

香港油麻地小轮

香港愉景湾航运

香港信德船务

香港天星小轮

(852) 2804-2578
(852) 2804-2500
(852) 2984-8361
(852) 2873-0818
(852) 2745-4466
(852) 2984-9848
(852) 2136-8888
(852) 2548-7102
(852) 2849-0668
(852) 2815-6063
(852) 2131-8181
(852) 2542-3081
(852) 2987-7351
(852) 2859-3333
(852) 2366-2576

香港港铁公司

24小时热线

香港九广铁路-东铁

香港九广铁路-轻铁

香港九广铁路-西铁

香港九广铁路

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机管局(24小时查询)

香港运输署顾客服务热线

香港封路消息（24小时）

香港驾驶人士牌照考试组

香港驾驶执照纪录

香港车辆纪录

香港违例驾驶记分

香港交通投诉组

(852) 2881-8888

(852) 2602-7799

(852) 2468-7788

(852) 2684-8833

(852) 2688-1333

(852) 2181-0000

(852) 2181-8888

(852) 2804-2600

(852) 2802-2311

(852) 2804-2583

(852) 2804-2596

(852) 2867-4691

(852) 2804-2598

(852) 2889-9999

5.6  香港电视广播常用电话

香港电视广播公司
香港电台

香港商业广播

香港有线电视

(852) 2335-2288

(852) 2339-6300

(852) 2336-5111

(852) 1832-832

香港新城广播

香港星空传媒集团

香港亚洲电视
香港九仓有线电视

(852) 2123-9888
(852) 2621-8888
(852) 2992-8888

(852) 2112-6868

名称	                      电话号码                   名称	                   电话号码

名称	                         电话号码 名称	                       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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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电话号码

5.7  香港电讯常用电话

香港国际电话
香港号码查询
香港和记电讯
香港九仓电讯
香港电讯盈科
电话修理

(852) 10010/10011
(852) 1083
(852) 1220
(852) 121121

(852) 2888-2888

香港电话公司综合
热线
香港电讯
香港电讯互动电视
香港新电讯
香港新世界电讯w

(852) 1000

(852) 109
(852) 1833222
(852) 121121

(852) 1239/1238

香港毒品调查科
香港海关毒品专线

香港海关热线

海关翻版及
冒牌货品专线

香港警察投诉热线

(852) 2527-1234
(852) 2545-4542

(852) 2545-6182

(852) 2545-4546

(852) 2866-7700

香港警务署询问处

香港罪案热线

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

(852) 2866-6166
(852) 2527-7177

(852) 2860-5013

(852) 2527-7887

(852) 2866-0222

名称	                      电话号码 名称	                      电话号码

名称	                    电话号码 名称	                    电话号码

5.8  香港警务常用电话

5.9  香港急症室医院电话

港岛区

九龙区

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

玛丽医院

律敦治医院

香港柴湾乐民道3号

香港薄扶林道102号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66号

(852) 2595-6111
(852) 2255-3838

(852) 2291-2000

广华医院

伊利沙伯医院

基督教联合医院

九龙油麻地窝打老道25号

九龙油麻地加士居道30号

九龙观塘协和街130号

(852) 2332-2311

(852) 2958-8888

(852) 2513-4000

香港有组织罪行及三
合会热线

香港警务署公共关
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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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区

离岛

将军澳医院

韦尔斯亲王医院

玛嘉烈医院

屯门医院

仁济医院

博爱医院

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

北区医院

新界将军澳宝宁里2号

新界沙田银城街30-32号

新界葵涌玛嘉烈医院道2-10号

新界屯门青松观路23号

新界荃湾仁济街7-11号

新界元朗坳头

新界大埔全安路11号

新界上水保健路9号

(852) 2208-0111

(852) 2632-2211

(852) 2990-1111

(852) 2468-5111

(852) 2417-8383

(852) 2486-8000

(852) 2689-2000

(852) 2683-8888

北大屿山医院
长洲医院

北大屿山医院

长洲医院

(852) 3467-7000

(852) 2981-9441

5.10  香港各高校联络方式

香港高校名称

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教育大学

岭南大学

香港树仁大学

香港公开大学

香港珠海学院

香港演艺学院

香港恒生大学

东华学院

香港高等教育专科学院

电话

2859 2433

3943 8947

2623 1118

2333 0600

3442 9094

3411 7847

2948 6886

2616 8750

2570 7110

2768 6001

2408 9928

2584 8500

3963 5000

3190 6678

3890 8000

网址

http://www.hku.hk

http://www.cuhk.edu.hk

http://www.ust.hk

http://www.polyu.edu.hk

http://www.cityu.edu.hk

http://www.hkbu.edu.hk

http://www.ied.edu.hk

http://www.ln.edu.hk

http://www.hksyu.edu

http://www.ouhk.edu.hk

http://www.chuhai.edu.hk

http://www.hkapa.edu

www.hsu.edu.hk

www.twc.edu.hk

www.thei.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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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香港常用App推荐

1.  MTR Mobile：
搜索港铁线路、查询站点周边设施信息、景点数据。专为香港的港铁
出行而设计。主页面左上角设置里面可以把语言换成中文。

2.  香港乘车易：
查询香港所有巴士的线路及时间，输入并选择起点和终点后就会显示
在哪里坐什么巴士，大约多长时间多少钱可以到达目的地。专为香港
的巴士出行而设计。

3.  Google maps:
在香港较为好用的综合性地图。

4.  OpenRice Hong Kong：
香港的大众点评，所有美食都在里面，可以搜索各种菜式的餐厅查看
价格、地点及评价等。

5.  MyObservatory：
香港天文台，有香港各地区天气状况 。

6.  Hong Kong Movie：
最新鲜全面的香港电影信息。

7.  Timetable：
在香港举办的各种演出、音乐会的信息，供艺术音乐爱好者们及时掌
握一手信息。

8.  粤语通：

日常粤语发音教学、查询汉字的粤语发音。

9.  iMoney实时：

全球货币汇率实时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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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护财产 谨防诈骗

       最近香港的诈骗案件有上升趋势，涉及内地来港学生的受骗案件也
不断发生，为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掌握有关防诈骗技巧，现附上警方提
供的各种骗案新手法，希望大家以此提高警惕，减少受骗案件的发生，
以及造成的财产损失。

近期流行的电话骗案手法：

● 反诈骗协调中心提醒市民，近日警方收到市民查询，指收到字首
为"+852，而最后五位数字为"18222"的诈骗电话（+852 XXX1 8222）。
当中的行骗手法五花八门，包括假冒反诈骗协调中心、速递公司、电
讯商、银行、入境处及基因检测公司。电话最后被转驳至假冒内地执
法人员的骗徒，指受害人在内地触犯法例，要求受害人提供银行户口
号码及密码作调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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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警方发现有不法之徒冒充银行，向市民发出钓鱼式欺诈电话
短讯（SMS），意图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及网上理财密码。市民应留意
以下「防钓十式」, 提防受骗：

最近，警方发现有不法之徒冒充银行，向市民发出钓鱼式欺诈电话短
讯（SMS），意图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及网上理财密码。市民应留意
以下「防钓十式」，提防受骗。

切勿透过超连结或二维条码登入网上银行帐户;

切勿下载可疑之手机应用程式或软件。如发现应用程式运作不正常，
例如版面异常或登入缓慢，请立即停止操作并向相关银行求证 ;

切勿将个人资料输入到不明来历的应用程式或网站;

留意银行网址，欺诈网站通常会将银行名称稍作更改，并加上不同的
英文字母、数字或符号;

确保浏览器的网址以"https"开头及带有挂锁符号，才是安全的网站;

收到银行发出的电邮时，应检查发送者电邮地址的网域;

应在浏览器小心输入银行网址，或经官方应用程式商店下载该银行流
动应用程式;

输入个人资料前，须确保网址是真正的银行网站;

如对声称由银行发出的短讯或电邮有怀疑，应向银行主动查证;

提醒身边亲友提防受骗。 怀疑被骗，请即致电「防骗易热线18222」
查询。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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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警方收到多名市民查询，指收到自称香港卫生署的来电，电话

最近，有受害人收到假冒电讯公司职员来电，以普通话声称受害人的

号码为「+852 2836 0077」，最后八位数字与卫生署顾客关系科热线
（28360077）相同。来电者声称受害人因曾到访某地方而需接受检
疫。 当受害人否认曾到访该地方后，电话便转驳至另一名假冒内地执
法人员的骗徒该骗徒指受害人的身份被盗用作非法用途，要求受害人
提供银行户口号码及密码作调查之用。 

大陆电话号码正被内地当局调查。随后受害人被转驳至另一名自称内
地执法人员的骗徒。过程中，该骗徒向受害人展示其相片、姓名、身
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令受害人相信该骗徒是执法人员。其后，骗徒
声称受害人触犯了内地法例，并要求受害人提供银行户口及密码以协
助受害人洗脱嫌疑。受害人听从骗徒指示后，户口内的积蓄旋即被转
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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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	

●

●

●

●

●

●	

为协助识破电话骗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规定各电话营办商必须
在流动电话的「来电显示」中加入「+」号，以识别源自香港境外的
来电。如接到「+852」字头的陌生来电，即表示该来电是假扮本地
来电，很可能是诈骗电话。 

即使骗徒能说出你的个人资料, 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是执法人员。 骗徒
可以通过公开途径、保安漏洞, 甚至非法途径获得市民的个人资料。 

如遇到有人自称执法人员或政府机构职员，以不同理由指示市民交出
个人资料及财产，应该主动查证及再三向相关机构核实来电者的身
份。 

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号码、银行户口号码、网
上银行账户及密码。 

切勿下载未知来历的应用程序，或将任何数据输入到未知来历的应用
程序或网址。 

提醒身边亲友提防受骗 。
 
如有怀疑，应致电防骗易热线18222查询。 

"防骗易18222"诈骗咨询热线

       香港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防骗易18222」热线，提供24小时发
诈骗咨询服务，市民可致电18222与反诈骗协调中心人员联络，以协助
应对怀疑骗案。本热线只提供咨询服务，倘若你思疑已成为骗案的受
害者，请前往就近的警署报案。 如遇紧急事故，请立即致电999报警求
助。 

       大家亦可关注反诈骗协调中心网页www.adcc.gov.hk，并重点留意最
新骗案警示及防骗短片最新骗案警示一栏，警方会定时更新各种骗案的
新手法，希望能提高各位的防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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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内容为香港警务处的防止电讯骗案的信息,请同学们细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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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内地学生联合总会
各高校分会联络方式

中国内地学生学者（香港大学）联合会
https://www.hkucssa.org

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联合会
http://www.cssaud.com

香港中文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合会
http://www.cuhkcssa.org

香港中文大学内地本科生联合会
http://www.cuhkmua.com

香港科技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
http://msss.ust.hk/

香港科技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本科部
http://ug.msss.ust.hk

香港理工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合会

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中国内地学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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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https://www.cityucssa.org/

香港城市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本科部
www.cssaug.org

香港浸会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

香港浸会大学内地香港青年联合会
http://amhky.cssa.hk

岭南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

香港教育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

香港树仁大学内地学生协会

香港公开大学内地生学生学者联谊会

香港珠海学院内地生联会

香港恒生大学中国内地学生学者联合会



香港内地学生联合总会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cssahk 

网址： www.cssahk.org


